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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利時在歐盟執委會提出 CSDDD立法提案前並未制訂相關國內

法。然比利時曾就未來執行 CSDDD草擬國內法提案。依據 CSDDD規

定，歐盟會員國應在 115年 7月 26日前完成將 CSDDD訂入國內法之

程序(transposition)，爰比國應於前述時限前完成立法。 

面對部分會員國不支持該法案，比利時在 113年上半年擔任歐

盟部長理事會輪值主席國期間，曾就 CSDDD提出折衷方案，包含：

將適用門檻提高至員工數 1,000名以上且年淨營業額達 3 億歐元，

自納管範圍移除產品回收與棄置等下游經濟活動，及納入有利歐盟

農業部門競爭之文字等。 

另歐盟執委會於 114年 2月 26日提出簡化永續法規綜合套案提

案(Omnibus)，將會員國完成將指令訂入國內法之時限延後 1年(至

116年 7月 26日前)，並簡化盡職調查之相關要求，故諸多會員國

似仍在等待歐盟簡化套案(Omnibus)定案後，方啟動國內立法程序。

倘前述簡化套案獲歐盟部長理事會及歐洲議會通過，包含比利時在

內之會員國則須於前述新時限並依新規定完成其國內立法程序。 

 


